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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靠的是长期的相处， 而企业之间的信赖则

需要一纸合同来保障， 问题是， 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与局限性，

而许多合同在订立时往往没能预期日后存在的风险， 一旦发生纠

纷， 就需要法官依据法律和经验来裁量。

一切是非曲直， 最终都在那句老话上———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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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合同起纠纷 遭起诉解约
凭聊天记录翻案 损失终获赔

加工合作

却出“质量问题”

美诺公司是开设在上海的一家

企业， 主要是加工生产各类塑料制

品， 而晶蓉公司是开设在江苏的一

家农业设备企业。

2013 年 12 月， 美诺公司与晶

蓉公司签订了一份 《长期加工合作

协议》， 确立了双方长期加工合作

关系， 合同约定作为定作人的晶蓉

公司向承揽人美诺公司提供产品的

图纸和模具。

2014 年 7 月 ， 双方就具体生

产内容达成 《菌包四件套合同 》，

约定美诺公司用二次原料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前加工出 “上部三件

套” 180 万套 ， 套环 50 万套 ， 合

同总金额 36.2 万元 ， 晶蓉公司支

付给美诺公司预付款 18.1 万元 ，

双方约定产品交付后晶蓉公司再支

付 18.1 万元。

然而， 在美诺公司将全部 180

万套产品交付之后， 晶蓉公司以自

己的客户企业反应该产品存在质量

问题 ， 没有办法进行菌菇培养为

由， 要求美诺公司按全新料重新制

作 180 万套 “上部三件套”， 由晶

蓉公司补给原料差价。

虽然美诺公司并不清楚产品不

合格的具体原因， 但考虑到晶蓉公

司是需求量极大的大客户， 在美诺

做出极大让步的情况下， 双方又签

订 《关于四件套处理意见协议》 及

《四件套松紧度验收标准》 各一份，

约定美诺公司先生产 200 套样品，

待双方确认后再进行分期次的大量

生产， 之前的 180 万套由美诺公司

回收， 原来的 18.1 万元转化为新

合同的预付款。

至此， 这次换货风波表面上算

是得到了妥善解决， 美诺公司以为

按照协议继续生产交货无损双方的

合作关系。

合作停滞

还被起诉解约

然而， 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

简单。

在美诺公司生产出 200 套合格

样品后， 晶蓉公司迟迟不予确认，

由于担心晶蓉公司再次提出质量问

题， 美诺公司在生产并交付 “上部

三件套” 1 万套后便停止了生产，

而这 1 万套晶蓉公司签收后始终没

有确认产品质量是否合格。

2015 年 9 月 ， 晶蓉公司突然

发来律师函， 称美诺公司未如期交

货构成根本违约， 要求美诺公司解

除协议、 返还预付款 18.1 万元并

承担违约责任。

发函后不久， 晶蓉公司就在所

在地的法院起诉了美诺公司。

收到传票后， 美诺公司的负责

人感到既气愤又委屈。 为了给自己

一直以来的投入讨个公道， 也为了

打击对方恶人先告状的嚣张气焰，

美诺公司找到我们寻求法律上的帮

助。

律师复盘

查找纠纷根源

在听取情况介绍并查阅相关合

同和交涉记录后我们发现， 纠纷的

根源早在第一次换货风波中就已显

现。

按照双方确认好的图纸设计的

产品之所以被认为不符合要求、 存

在质量问题， 是因为晶蓉公司一开

始提供的产品设计图存在问题。

在后来的法院审理中， 根据不

断补充的证据材料， 真相才渐渐浮

出水面 ， 一份 QQ 聊天记录成了

扭转败局的关键。

其实 ， 在合同签订后的 2014

年 7 月， 美诺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就

发现晶蓉公司所提供的模具存在产

能低下且时常发生故障的问题， 并

在进行修改后依旧多次损坏。

晶蓉公司工作人员对此也表示

承认 ， 并嘱咐以后不要用该套模

具， 但之后该公司并没有提供新的

模具以供生产， 只是一味提醒和催

促美诺公司按时完成生产任务。

基于双方存在长期合作的意

愿， 也为了按时完成生产任务， 在

晶蓉公司没有提供新模具的情况

下， 征得晶蓉公司同意后， 美诺公

司与另一家模具生产企业达成协议

重新订制模具， 共花去约 30 万元。

对于这件事， 双方负责的员工之间

有通过 QQ 沟通的记录 ， 但关于

这套新模具的费用应该由谁承担，

双方确实没有签订任何的书面文

件。

而在第二次重新生产了一万套

产品之后 ， 美诺公司员工在 QQ

记录中多次要求晶蓉公司确认这些

产品的质量， 以便继续生产。

不曾想， 在 2015 年 5 月晶蓉

公司不仅没有确认产品质量， 又发

了新的产品图纸过来， 要求更改模

具重新生产。

这时美诺公司才发现， 原来是

产品原本的设计有问题， 所以晶蓉

公司修改了图纸。

美诺公司考虑到之前的模具已

经花了大量时间金钱， 这一次坚决

要求按之前双方签订的合同由晶蓉

提供生产模具 ， 晶蓉一直没有提

供， 导致合同履行停滞。

一审判决

解约还须退钱

在一审中， 作为美诺公司的代

理人， 我坚持不同意解除合同。

我方认为， 因为是晶蓉公司提

供的产品设计图错误导致合同停

滞， 美诺公司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

中都积极努力， 没有任何过错。

另一方面， 我方提出反诉， 主

张如果解除合同， 晶蓉公司应当赔

偿美诺公司另行订制模具的花费。

晶蓉公司则反驳称 ， 双方在

《关于四件套处理意见协议》 中没

有关于重新开模具的约定和重新开

模具所产生费用由谁承担的约定，

双方也没有签订关于重新订制模具

的书面合同， 而主要洽谈人在 QQ

聊天沟通中也没有就新模具的费用

问题另行约定， 因此美诺公司没有

要求晶蓉公司承担该笔费用的意思

表示。

这个案子确实存在一定的复杂

性， 仅仅聊天记录这一份证明就达

上百页之多。

不曾想， 一审法院仅开庭三个

小时就审理结束了。

庭后不久法院作出判决， 以合

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 “定作人

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 造成承揽

人损失的， 应当赔偿损失” 为由，

判定我方败诉， 美诺公司需返还晶

蓉公司 18.1 万元的预付款 ， 合同

解除。

最后期限

下定决心上诉

这样的判决结果当然是我们无

法接受的， 这其中， 晶蓉公司在所

在地法院起诉的 “主场” 优势不容

小觑。

根据事实与法律， 我们理应胜

诉， 但根据双方的力量对比， 期望

二审改判的前景似乎并不乐观。

而且异地应诉， 我们的时间精

力和成本都比较高， 无论是企业还

是我都很纠结要不要上诉。

直到上诉期的最后一天， 美诺

公司的负责人最终下定决心提出上

诉， 他表示还是要相信法律， 相信

二审法院能够纠正错判。

在上诉理由中， 我们有针对性

地回应了一审法官引用法条的后半

句， 即 《合同法》 第二百六十八条

规定： 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

同， 造成承揽人损失的， 应当赔偿

损失。

也就是说， 定作人虽然依法享

有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 但也有赔

偿承揽人因此而遭受的损失的责

任。

而根据 《合同法》 二百五十六

条的规定， “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

提供材料”， 据此我们主张晶蓉公

司在双方的加工承揽合同中负有提

供设计图纸和模具的义务。

我方发现模具存在问题并告知

对方后 ， 对方并没有提供新的模

具， 而是由我方代替对方公司准备

了新的模具 。 之所以没能按时交

货， 也是由于样品迟迟没有得到对

方的确认。

按照协议约定， 只有在双方确

认后， 才可以进行大批量生产， 我

方没有继续生产并无过错。

最后， 从诚实信用的角度看，

我方一直按照对方的要求， 先同意

换货， 后又生产样品， 之所以先行

支付费用订制模具， 也是在充分信

赖双方存在长期合作关系的基础

上，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和圆满完

成生产计划而不惜付出的代价。 这

份心意没有获得对方的承认也就算

了， 到头来还被反咬一口， 着实叫我

方感到心寒。

二审判决

诉请获得支持

在二审过程中， 法官也意识到一

审过于仓促， 很多事实问题都没有审

理清楚， 所以组成合议庭的二审比一

审审理要细致得多， 整个二审历时 8

个月， 其间多次开庭。

在庭审中， 我发现二审法官完全

没有顺水推舟敷衍了事， 他们甚至派

人到上海查看了美诺公司新订制的模

具实物， 围绕这套模具的定制过程、

原因、 交易的诸多细节对双方进行了

详细的询问。

法官设置的问题直击要害， 非常

专业。

在这如此严肃认真的审理过程

中， 我和当事人又一次看到了希望。

2017 年农历新年过完 ， 我们收

到了来自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

书， 整整有十九页之多， 对案件中的

每一个争议焦点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

阐述 ， 是一份相当专业的法律论证

书。

二审认可了一审的部分判决， 同

时完全支持了我们在反诉中提出的诉

请， 晶蓉公司需向美诺公司支付由于

解除合同而导致的损失 28 万元。

而在一审中， 我们曾经跟晶蓉公

司商量互不支付钱款 ， 各自承担损

失， 却遭到晶蓉公司的坚决拒绝， 他

们此前一直抱着官司稳赢的态度， 却

不曾想在家门口输了官司， 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而中院的法官不包庇当地企业，

完全从事实和法律角度出发， 用一份

公正的判决书为 “法治” 两字做了最

好的注解。 （文中公司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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